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装饰2016-080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五洲梦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桥广场
（五洲梦想城）外立面装饰（沿街商业、独栋商业）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16年12月19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五洲梦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新桥广场（五洲梦想城）外立面装饰（沿街商业、独栋商业）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新桥广场（五洲梦想城）外立面装饰（沿街商业、独栋商业）   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五洲梦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新桥

	
	建筑面积
	沿街商业10718.63㎡

独栋商业5440.65㎡
	建筑总高度
	沿街17.00m

独栋14.8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3层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
	抗震等级
	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

	
	结构体系
	
	建筑类别
	二 类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百力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装饰）专业审查意见一
	建设单位
	丹阳五洲梦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
	工程名称
	新桥广场（五洲梦想城）外立面装饰（沿街商业、独栋商业）  

	设计编号
	
	设计人
	黄强

	一、绿建（节能）方面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无

（三）、其它 

1、请再次核对一下原设计的外保温材料品种、厚度等，是否一致，避免出错！如装饰图中的真金保温板（A级）最后确定的原设计图还有吗？湿贴面砖、文化石、30厚大理石还有吗？

2、外装饰设计不应改变原建筑设计的节能要求，选材应按原图设计的材料。如（图SM-02设计说明四.1条、四.2条）所用的外窗均为中透光Low-E玻璃，传热系数均为2.40，断热铝合金多腔密封窗框。请再检查一下。

3、所用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05已作废。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1。立面图：外墙原设计在每层增的消防救援窗怎么都没有了？见新建规7.2.5条。（图MC-02的门窗大样有一个救援窗，但玻璃的净尺寸应大于1000mm）。

2、多处（如C2#墙身剖面大样4的9.00标高处。图C2-DY-02）玻璃幕墙“防火挡墙高度”有以下问题：缺上下封堵、即使封堵，挡墙高度不足1200mm（建规6.2.5条）。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有部分楼梯外侧装饰后楼梯隔墙与隔壁房间的防火建筑不足了，如沿街D楼6-7轴、10-11轴的三层楼梯间（建规6.4.1条）。

2、多处有以下问题：发泡水泥板外侧不能湿贴面砖（更不能湿贴文化石），仅能装饰涂料（江苏省发泡水泥板外保温技术规程5.2.1条）。另外（如图DD-D-101外墙饰面节点图：20厚文化石、30厚大理石，贴在60厚的真金保温板上）也有同样问题：真金保温板A级不达标、保温板超厚、也不能贴石材（参见省XPS规程7.2.17条）。

3、发泡水泥板厚度不宜超过45mm，如图YJ-D-102中，多处厚115mm，应机械锚固及排谁措施（江苏省发泡水泥板外保温技术规程5.1.2条）。


	设计人
	黄强
	项目负责人
	
	注册师
	


（装饰）专业审查意见二
	建设单位
	丹阳五洲梦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
	工程名称
	新桥广场（五洲梦想城）外立面装饰（沿街商业、独栋商业）  

	设计编号
	
	设计人
	黄强

	4、多处（如C2#墙身剖面大样1。图C2-DY-01）大玻璃“安全防护”有以下问题：临空的窗台低于0.80m时，应采取防护措施，防护高度由楼地面起计算不应低于0.80m（民用通则6.10.3-4条）。当多层建筑“落地窗”时，栏杆高度不应低于1.05m，（民用通则6.6.3条）。

5、多处（如C-2#墙立面。图C2-LM-02）大玻璃“厚度”有以下问题：二楼的落地大玻璃单块面积4.28㎡，6mm厚的玻璃已经超出的安全使用厚度（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-2015的7.1.1条）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1、沿街商业多处的A、B、C、D楼相连接的环行挑空回廊，中间空缺楼层，用可上人的玻璃楼板封堵，大大增加了原结构设计的上人荷载。须提供符合结构（需有加固措施、确保安全）要求的依据。

2、本建筑仅从“外装饰图纸”来看，尚有违反建筑规范（强制性条文、强制性标准）的情况存在，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。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“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”，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，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、防火设施的前提下，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。

五、其他

1、原建筑的概况交待不详：连建筑面积、层数、高度、防火要求等最基本的内容都未加说明。本次外装饰的工程总面积应提供（或提供外装饰造价等规模情况）。

2、本次审查仅限于外装，且设计不应改变原工程的防火设计和结构设计，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认可（签字、盖章）。

3、本次外装饰的工程图签：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设计编号？

4、凡落地玻璃均应设置提醒标志，防止人员误撞（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4.4.4条）。

5、沿街A楼4、5轴线有4处、沿街B楼11、12轴线有3处、建筑体块超出了建筑红线，规划认可么？而且多处包裹了消火栓箱，需修改消防内容！

6、沿街C楼G-F轴二层以上新增加了一处大型空间结构（原建筑设计图没有），规划认可么？结构可行么？


	设计人
	黄强
	项目负责人
	
	注册师
	


